工程量清单报价说明


一、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本工程参考执行以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等。 
2.税金：按投标期的税金相关政策填报。
3.材料价格取定时间：
招标控制价的主要材料价格取定时间如下：
主要材料价格：套用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发布的《关于发布2023年9月份广州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及有关计价办法的通知》中的2023年9月《广州地区建设工程常用材料税前综合价格》。                                                                     二、清单报价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本项目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的相关规定。国家及广东省、广州市有最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2、凡在本说明中已明确的须按本说明执行。
     3、工程总报价由迁移养护和苗圃租金两部分构成。其中迁移养护由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措施项目清单报价、其他项目清单报价和增值税销项税额四部分组成，其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措施项目清单报价、其他项目清单报价均为不包含进项税额的报价。
[bookmark: _GoBack]4、苗圃租金的综合单价为已含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增值税销项税额、利润、风险费等全费用单价，结算时需提供相关凭证资料（如租赁合同、发票等资料），并且得到业主及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结算条款按合同条款执行。
5、施工降效费用已包含在清单报价中，不再另行计取。
6、工程量清单项目中【项目特征】的描述须与本说明和规定共同使用。工程量清单项目中的综合单价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结合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所附合同条款、图纸等技术文件、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现场施工条件、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等阅读、理解并进行报价。
7、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没有开列的项目或认为清单及清单工程量描述有误时，投标人应以书面形式提出，经招标人以答疑纪要或澄清文件方式确认后可增列或修正。
